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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合并重整听证会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运环保”）

前期披露了《关于召开合并重整听证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现将相

关情况进展公告如下： 

近期公司收到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皖08破01号],

法院认为，《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 条规定,“关联企业实质合

并破产的审慎适用。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应当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的

独立性，以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

原则。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

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

方式进行审理。”通过对盛运环保管理人提交的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财产混同的专项检查报告等证据的综合分析判断，综合考虑盛运环保与桐城

盛运的混同程度、债权人整体清偿利益、企业重整的可能性等因素。 

首先，盛运环保与桐城盛运为关联企业，盛运环保为核心控制企业，桐城盛

运在资产债务、经营决策、财务管理、人事任免等方面受盛运环保实际控制，两

公司存在显著、广泛持续的混同情形，桐城盛运已丧失其法人人格独立性，与盛

运环保构成法人人格的高度混同。其次，盛运环保与桐城盛运之间存在大量无业

务实质的无偿资金往来，盛运环保长期无偿划转使用桐城盛运对外融资所得资金,

两公司不动产、应收账款等资产严重混同、财务账簿记载不清，通过诉讼或适用

破产撤销权制度、无效行为制度、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等都难以对盛运环保与



桐城盛运的财产进行区分。第三，因盛运环保对桐城盛运过度支配和控制，两家

公司之间存在巨额内部资金往来及相互担保，资产与负债不匹配，若单独重整，

其他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将受到损害。在无法区分盛运环保和桐城盛运各自资

产及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将盛运环保和桐城盛运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将有利于公平

保护关联企业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同时，实质合并重整可以使关联企业之间

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有利于缩短清理关联企业资产、负债的时间，降低清理成

本，有利于对关联企业的重整工作进行整体安排,从而增加重整成功可能性，提

升重整效率。 

综上，盛运环保与桐城盛运之间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两公司财产的成本

过高，对其合并重整有利于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有利于提高重整效

率及成功率，盛运环保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对盛运环保和桐城盛运进

行实质合并重整。关联企业中核心控制企业盛运环保已由本院受理进入破产重整

程序，本次申请的盛运环保、桐城盛运实质合并重整应由本院管辖。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对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桐城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进行实质

合并重整。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 4月 16日 


